
國 立 高 雄 餐 旅 大 學 

旅 運 管 理 系 1 1 3 學 年 度 四 技 推 甄 面 試 通 知 單 

一、面試日期：113年 6月 22日（星期六）。 

二、報到時間：依實際分組時間訂定，請參閱附件面試順序表 

三、面試時間：依實際分組時間訂定，請參閱附件面試順序表 

四、導覽解說能力實作演練時間：依實際分組時間訂定，請參閱附件面試順序表 

五、報到地點：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高雄市小港區松和路一號）人文大樓三樓 G313教室 

六、面試地點：人文大樓三樓 G308教室與 G309教室 

七、待考地點：人文大樓三樓 G313教室 

八、指定面試項目： 

   包含「儀態表現」、「表達能力及語言能力」、「專業能力」。  

九、指定實作項目： 

「導覽解說能力實作演練」：考生進行景點導覽解說能力實作演練，導覽解說  

景點當日現場抽出。  

十、作業流程：分「指定面試項目」與「指定實作項目」二部分。 

十一、須攜帶文件： 

1. 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如身分證、駕照等附照片足以證明身份之文件) 

2. 面試通知單。 

3. 不須攜帶其他書面文件資料。 

十二、注意事項： 

1、參加本校四技二專推甄第二階段面試者，須完成第二階段報名及繳費手

續，始可參加本系之面試。若未完成第二階段報名或未通過資格審查者，

本面試通知單作廢。  

2、每指定項目時間每人約 5 分鐘。  

3、請著整齊樸素服裝應試，但無須刻意打扮。  

4、考生請於規定報到時間內攜帶本通知單及身份證明文件 (例：身分證、健

保卡等附照片之身分證件 )報到。  

5、考生不得在試場內喧嚷、擾亂試場秩序及影響他人作答，如經警告不理，

則勒令出場，取消甄試資格。  

6、考生於試場中應聽從試務人員指示，不得擅自行動。  

7、面試結束後應盡速離場，不得於考場附近逗留。  



8、考生報到後，於考生休息室內，為避免影響到其他考生，請將手機切換

成靜音，欲撥打電話者，請至教室外撥打，面試結束後將由服務學生指

引至家長休息室與家長會合，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9、陪同人員應於本校及本系安排之家長休息室內等待，考生報到後，陪同

人 員 應 聽 從 工 作 人 員 指 示 移 動 至 家 長 休 息 室 ， 不 可 於 考 場 所 在 樓 層 逗

留，以免影響考生權益。  

10、如遇天然災害或其他人力不可抗拒之因素無法參加口試，考生必須於口

試當天提出相關證明，提請討論是否准予補考。  

11、為求公平性原則，本面試流程一經公告後，即不再進行修正。  

12、相關注意事項請留意本校招生資訊網最新公告 https://exam.nkuht.edu.tw/。 

 

 

旅運管理系  電話： 07-8060505 轉 21201 李小姐  

 

https://exam.nkuht.edu.tw/

